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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44          证券简称：宋城演艺        公告编号：2016-074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及结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0 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及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并注销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证监许可

[2010]1632 号文《关于核准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批复》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 42,000,000 股新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

币 53.00 元，共募集资金总额 2,226,000,000.00 元，扣除支付发行费用

97,579,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28,421,000.00 元，其中股本

42,000,000.00 元，资本公积（资本溢价）2,086,421,000.00 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0 年 12 月 2 日全部到位，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

已更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0）

第 25589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1、2011 年 3 月 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运营资金项目”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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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前提下，结合公司目前的流动资金需求及财

务情况，公司拟使用部分“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运营资金”人民币

300,000,000.00 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以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公司已于

2011 年 3 月 15 日，将上述 300,000,000.00 元自募集资金专户划至公司银行一般

户，用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2011 年 7 月 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用超募资金设

立全资子公司泰安千古情旅游演艺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人民币 350,000,000.00

元，注册资本人民币 350,000,000.00 元。 

3、2011 年 8 月 2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用超募资金

设立全资子公司三亚千古情旅游演艺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人民币

490,000,000.00 元，注册资本人民币 490,000,000.00 元。 

4、2011 年 10 月 1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用超募资

金设立全资子公司丽江茶马古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人民币

334,000,000.00 元，其中 100,000,000.00 元来源于超募资金，234,000,000.00 元来

源于自筹资金，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00.00 元。 

5、2011 年 11 月 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用超募资

金设立全资子公司石林宋城旅游演艺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人民币

220,000,000.00 元，其中 80,000,000.00 元来源于超募资金，140,000,000.00 元来

源于自筹资金，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0,000.00 元。 

6、2012 年 6 月 18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增加丽江茶马

古城投资项目的超募资金投入金额，公司出于对剩余募集资金使用的整体规划和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的考虑，决定对丽江茶马古城投资项目中 234,000,000.00

元自筹资金中的 150,000,000.00 元改为由募集资金投入。增加后，丽江茶马古城

投资项目总投资 334,000,000.00 元不变，其中 250,000,000.00 元来源于超募资金，

84,000,000.00 元来源于自筹资金，注册资本人民币 250,000,000.00 元。 

7、2012 年 6 月 18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及自筹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武夷山武夷千古情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公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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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 350,000,000.00 元，其中 75,000,000.00 元来源于超募资金，275,000,000.00

元来源于自筹资金。董事会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57,600,000.00 元和利息

17,400,000.00 元，共计 75,000,000.00 元用于支付土地使用权价款（含契税）。 

8、2015 年 7 月 19 日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 2015 年 8 月 21 日

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经过实地调研并和政府积极沟通，公司决定调整泰安项

目的推进方式，清算注销泰安募投项目，将清算后结余的募投资金 349,361,178.92

元补充流动资金。 

9、2015 年 8 月 5 日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 2015 年 8 月 21

日的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石林项目募集资金

用途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基于公司战略调整，经与政府积极沟通，并从

全体股东利益的角度出发，公司决定清算注销原石林募投项目，清算后的货币资

金余额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预计经清算后货币

资金余额约 84,000,000.00 元。 

截止目前，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宋城景区基础设施及

配套改造项目”、“杭州乐园改扩建项目”和“杭州动漫乐园改建项目”及超募资

金投资项目“泰安千古情项目”、“三亚千古情项目”、“石林宋城项目”、“丽江茶

马古城项目”和“武夷山项目”已全部达到预定目的。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结项。募集资金使用及

节余具体情况如下： 

截至目前，募投宋城景区基础设施及配套改造项目使用 66,643,863.77 元；

募投杭州乐园改扩建项目使用 266,778,834.56 元；募投杭州动漫乐园改建项目使

用 145,236,395.56 元；超募泰安千古情项目使用 24,459,799.78 元；超募三亚千古

情项目使用 507,224,072.36 元；超募丽江茶马古城项目使用 251,548,144.49 元；

超募武夷山项目使用 70,398,213.36 元。2011 年公司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00.00 元。2013 年公司将募投“杭州乐园改扩建项目”节约资金

50,304,179.42 元补充流动资金。2014 年公司将募投“杭州动漫乐园改建项目”

节约资金 81,244,500.00 元补充流动资金。2015 年公司决定调整泰安项目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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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清算注销泰安募投项目，将清算后结余的募投资金 349,361,178.92 元补充

流动资金。2015 年公司决定战略调整，清算注销石林募投项目，将清算后项目

结余 83,851,200.00 元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目前，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1,118,122.82 元（其中包含利息收入减除

手续费后净收入），公司本次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上述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注销存放募集资金的专项账户。 

 

三、募投项目结余资金使用计划及合理性、必要性 

（一）募投项目结余资金使用计划 

目前，公司募投项目均已全部达到预定目的，为降低资金成本，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上述募投项目专项结余资金 11,118,122.82 元用于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本次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

生产经营使用，不会直接或间接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可转债等交易，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承诺在本次使用募

集资金用作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 12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

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二）募投项目结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合理性、必要性 

公司募投项目均已达到预定目的，本次将募投项目结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可满足公司部分流动资金需求，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有效降低财务费用，

从而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四、拟注销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序

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元） 

1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杭州营业部 1202021129900112917 658,940.27 

2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原名为：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11006600475202 3,923,38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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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吴山支行 33001616227059999999 1,040,948.86 

4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平海支行 57108995100120109005580 0.00 

5 中国工商银行石林彝族自治县支行 2502019529200084958 725,722.52 

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夷山市支行 13970101040016562 4,769,127.43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江支行 2512021829200217741 0.00 

合   计 11,118,122.82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及结余募集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之后，由董事会授权公司财会部门负责上述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注销的具体事宜。专户注销后，公司原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五、相关审批和核准程序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募投项目均已全部达到预定

目的，公司本次使用募投项目结余资金 11,118,122.82 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计划和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

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降低

公司财务费用，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利益。同意公司募投项目结项及使用募投

项目结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并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募投项目结项及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形，符合

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相关内容及所履行的相关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公司募投项目结项

及使用募投项目结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并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3、保荐机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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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结项并将结余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公司审议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本次公司使用募投项目结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计划有利于降低财务

成本，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综上，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实施该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